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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环境保护局
关于印发重庆市夜间作业审核规定的通知

渝环〔2017〕150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环保局，各经开区环保局，两江新区环保分局：

《重庆市夜间作业审核规定》已经市环保局 2017 年第 7 次

局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

重庆市环境保护局

2017 年 9 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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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夜间作业审核规定

一、审核范围及对象

本市行政区域内因生产工艺要求或特殊需要必须夜间在噪

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勘探、施工、装

修、装卸等作业的施工单位，夜间作业需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

市管理、建设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。夜间作业是指勘

探、施工、装修、装卸等。

二、审核原则

坚持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并重的原则，既支持城市建设的

发展又切实维护市民合法权益，充分考虑开发建设所产生的噪声

对周围生活环境的影响，按照《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》的规定依

法实施审核。

三、审核权限

市环保局负责跨区域的夜间作业审核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环

保局、万盛经开区环保局及两江新区环保分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县

环保部门”）负责对辖区内的夜间作业实施审核。一个工程（勘

查项目）每月审核原则上不得超过 6 个夜间（夜间是指晚二十二

点至晨六点之间），一次审核原则上不得超过 2 个夜间，每次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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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应当有 24 小时及以上的间隔。轨道交通、道路、桥梁、廉（公）

租房等市级重点工程和特殊区域根据其工程、工艺需要，在确保

社会稳定的情况下，可适当延长。

同一开发（勘查）项目的不同施工企业应由业主协调统一进

行连续夜间作业。

对同一区县组团式开发（勘查）项目或邻近的几个工地（探

矿点）夜间作业审核过程中，环保部门原则上应当对其夜间作业

时间、周期及频次进行统一审核。

四、审核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

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在夜间作业四个工作日向环保部门提交

以下申报材料：

1.《重庆市夜间作业申报表》；

2.施工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.施工许可手续复印件或勘查许可证复印件；

4.重点工程概况及相关批文或者城市管理、建设等有关部门

出具的关于夜间施工（勘查）原因的证明。

续办项目施工单位不变的，可不再报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

件、施工许可手续复印件、勘查许可证复印件、工程环评批准书

或登记表备案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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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受理。

环保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审查符合审核条件后签收；

对初审不符合审核条件的直接通知申请单位，书面告知理由。

（三）审核。

环保部门应在受理申报起两个工作日作出决定，经核查符合

条件的，核发一式两份的《重庆市夜间作业审核意见书》交申请

单位；经核查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告知申请单位，履行签收手续。

（四）公示。

施工单位在签收《重庆市夜间作业审核意见书》后，应当依

法在夜间作业前二十四小时，将《重庆市夜间作业审核意见书》

存放施工现场备查，并张贴在施工现场周围公告附近居民。

五、限制审核情形

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环保部门不予审核夜间作业：

（一）施工单位虚报、谎报夜间作业申请事项的；

（二）施工单位未履行排污申报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等其他

法定义务的；

（三）施工单位未落实夜间作业环境污染防治控制措施要求

的；

（四）高考、中考结束前 15 日内以及高考、中考期间；

（五）国家法定节假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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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审核的情形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夜间作业的申报内容包括夜间作业的时间、原因、使

用的机具、施工场界噪声最大值等，禁止夜间使用旋挖机、破碎

机、切割机、泵锤机、筒门锯、打桩机、钻机等强噪声机具引发

噪声污染。

（二）环保部门必须根据施工单位的申报进行审核，夜间作

业审核意见书必须规定作业的时间、原因、地点、作业机具等。

（三）群众投诉强烈和多次夜间违法作业的项目，环保部门

要重点核查其申报资料。

（四）环保部门应于审核当日 18：00 前将《重庆市夜间连

续作业审核意见书》通过系统直接报送 12369 中心。

七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施工单位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环保部门可以责令暂

停夜间作业：

1. 不按申报内容使用机具并造成噪声污染的；

2. 因群众投诉引发群体性事件的。

（二）环保部门审核夜间作业时应实事求是，不得徇私枉法，

滥用职权。经查实违反本规定的，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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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重庆市夜间作业申报表》样表

2.《重庆市夜间作业审核意见书》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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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夜间作业申报表

申报时间:
申报单位 (盖
章)

项目名称 作业地点

施工单位

名称

建设单位

名称

地址 地址

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

报件人及电

话
联系人

现场联系人

及电话
联系电话

最近环境敏感

点名称及距离

申请作业

排放噪声

时段

作业机具种类

及数量

场界噪声

最大值

连续作业原因

（应包含工程

量、采取措施、

作业时间的评

估情况等）

已采取的隔声

降噪措施

有关行政主管

部门（城市管

理、建设等）

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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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夜间作业审核意见书
渝（市）环夜审〔2017〕 号

公司：

根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我局对你单位『 』

工程夜间连续作业申报表及其附件进行了审核，准许你单位按以

下要求进行夜间作业：
项目地点 连续作业原因 夜间连续作业时间段 作业机具种类及数量

注意事项

（1）本证一式两份，一份悬挂施工现场备查，一份由施工单位归档。

（2）施工单位必须将本文书张贴在施工现场并公告附近居民。

（3）施工单位组织夜间作业时必须符合本文书要求。

（4）禁止夜间使用旋挖机、破碎机、切割机、泵锤机、筒门锯、打

桩机、钻机等强噪声机具。

（5）施工单位应严格施工人员管理，防止非允许机具和人为噪声扰

民。

审核单位（盖章）

（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夜间作业审核专用章）

2017 年 月 日


